
2026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作研究协议

甲方：华南理工大学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相互协作的精神，就2026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名称“***”）的研究达成以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双方负责人
甲方华南理工大学为项目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为           。
乙方        为项目合作单位，合作方联系人为             。
二、研究任务分工
甲方：
乙方：
三、研究成果归属
1、省基金项目研究形成的论文、专著、软件、数据库、专利以及鉴定、获奖、成果报道等，须注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项目批准号。
2、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方独立完成研究工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各方独立所有；双发共同完成研究工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知识产权分享比例按各方贡献大小分配，任何一方未经合作方同意不得擅自申请、向其他方公开或转让。
四、资金分配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总经费为____万元，其中甲方经费占比为   %（金额为X万元），乙方经费占比为   %（金额为X万元）。研究经费应在拨款到达甲方后______天内将乙方所属经费按比例拨付给乙方。
五、违约责任
项目实施过程中，双方须按分工及任务书约定共同完成研究工作。项目结束后，乙方须认真总结，撰写结题报告，编制经费决算。相关报告需按照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提前交给甲方。
1、甲方未能按任务书约定的经费数提供经费，导致乙方研究工作延误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2、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研究工作未能按期完成，或者研究成果未能达到任务书约定考核指标的，乙方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完成研究工作或者使研究成果达到任务书要求，并承担由此而增加的费用。
3、乙方无正当原因未履行任务书时，甲方有权停拨、追缴部分或者全部经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4、乙方违反经费使用规定或经甲方检查确认计划进度不符合任务书约定的，甲方有权减拨或停拨后续经费，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担；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任务书，乙方应当返还甲方已拨付的经费。
5、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任务书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间内出具因不可抗力导致任务不能履行的证明上报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双方均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任何一方因未采取措施或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当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六、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本任务书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申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签订日期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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